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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推进天津国际电子商品交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电交所”）有序发展，规范和引导市场参与企业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理性参与天津电交所的交易，促进天津电交所的各类业务规范发展，保护市场参与企业合法权益，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业务规则，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天津电交所市场参与企业适当性管理，是指天津电交所根据市场参与企业的身份、财产与收入情况、风险承受能力、投资风险偏好和投资目标等相关信息，有针对性地进行风险揭示、市场参与企业培训、市场参与企业教育等工作，引导市场参与企业在充分了解天津电交所各类业务的基础上开通交易权限和参与交易。
第三条  市场参与企业适当性管理的实施不能取代市场参与企业的投资判断，也不会降低产品交易固有风险，相应的投资风险、履约责任以及费用由市场参与企业自行承担。  
第四条  天津电交所应当按照市场参与企业适当性制度，切实履行市场参与企业适当性管理职责，确认参与天津电交所交易的市场参与企业为具备风险识别与承担能力的合格市场参与企业。天津电交所应当了解和评估市场参与企业对各类业务的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充分揭示风险。    
第五条  天津电交所可对市场参与企业设置准入条件，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状况、投资知识水平、投资经验等方面的要求。
第六条  天津电交所应当要求市场参与企业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并明确告知市场参与企业对所提供的信息和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在相关信息发生重大变化时要及时告知天津电交所。
第七条  天津电交所应当提供投资知识和风险识别能力测试试卷，组织市场参与企业参加。市场参与企业测试得分高于80分的，天津电交所方可确认其通过投资知识和风险识别能力测试。
第八条  天津电交所应当以电子或者书面的方式，妥善保存市场参与企业相关证明文件、测试试卷和已签署的各类业务相关的资料。
第九条  天津电交所应采取多种有效方式开展市场参与企业教育，充分揭示参与天津电交所各类业务交易可能面临的风险，同时加强对市场参与企业的培训和指导。
第十条  市场参与企业应当配合天津电交所落实市场参与企业适当性管理制度，不得采用提供虚假信息等手段规避市场参与企业适当性管理要求。
第十一条  本制度由天津电交所负责解释。  
